植物检疫登记办事指南

项目名称：植物检疫登记

审查内容：是否是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和应施的植物、植物产品的生产、经营单位。

法律依据：四川省植物检疫条例第二章第七条

办事条件：提交《植物检疫登记》申请表

办理程序：１.材料受理。申请单位提交《植物检疫登记证》申请表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公司章程。

　　　　　２.审查和决定。植物检疫登记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、签署审核意见，发给《植物检疫登记证》；经营单位如有单位名称、法人等重要事项发生变化，须及时重新申请办理《植物检疫登记证》；《植物检疫登记证》的有效期为３年，每３年重新申请注册登记，办理《植物检疫登记证》。

承诺时限：限时办结，５个工作日完成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